           江 苏 大 学 继 续 教 育 学 院

                 聘任教师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职称
	

	文化
程度
	
	何年何月
毕业于何校
	

	现工作单位（或退休）

	任教（或从事技术工作简历）：

	可教课程：

	分院、函授站意见：(泰州职业技术学院)

同意该教师担任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级               课程。

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聘任单位意见：

单 位 公 章 二○     年   月   日


本表一式二份上报，审核后连同聘书返回，一份分院、函授站（泰州职业技术学院）留存，一份报成教院存档。上报时间：每学期开学前。

